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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45

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

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加拿大、丹乏、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日本、

蒙古、荷兰、扣!l威、波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扎伊尔: 决议草案

里，re~其第 3264(XX工 X)号和第 3475 (XXX)号决议，

决定防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潜在危险，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委员会会议已完成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

变环境技术公约草案，并在其一九七六年的会议报告中将草案送交大会，

大会，

深信该公约将对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主tí&荣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主怡约全文载

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报告 (A/31/27 )的附件内;

t可秘书长，以公约k哲人:叮身份，尽早开放该公约于各国签字和批准;

泛示希豆有尽多的问家加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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